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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中会 E2023〕 76号

关于申报2024年学术活动计划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通知

省中医药、中西医结合、针灸学会各专业委员会 :

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《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》和 《中医药继

续教育登记办法》的要求,省学会 2024年学术会议计划及国家级、省级

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现已正式启动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做好 2023年度工作安排和 2024年工作规划 :

1.2023年 申报批准的国家级或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,请各专业

委员会按计划抓紧组织实施工作。

2未能举办的 2023年度国家级、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不再延期

举办,需重新申请 2024年项目。

3.2023年 已举办学术活动或继续教育项目的专业委员会,如计划

2024年举办相关学术活动,可按要求再次申报项目。

4.根据学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,各分支机构需每 2年举办一次学术

活动。2023年未举办学术活动或继续教育项目的专业委员会,务必做好

2024年工作计划安排,申 报举办相应的活动。

二、2024年重点学术活动征集工作 :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建设学术创新高地,按照省科协有关要

求,学会拟于 2024年起,开展年度重点学术会议征集工作。推荐专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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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可单独或者联合推荐,鼓励联合有关国际科技组织、国别科技组织、

内外科技社团、国内外知名大学等共同推荐。

1.征集内容包括:

(1)学术会议年度计划。包括本分支机构主办、联合主办, 拟于

2024年 1月 1日 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召开的全部学术会议, 涵盖会议

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等信息。

(2)高质量学术会议。拟于 2024年 1月 1日 至 2024年 12月 31日 ,

在全球范围内,面 向科技领域召开的学术会议,包括机制性会议和单次会

议。

①机制性会议: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已连续举办两届以上,且

Ⅱ2024年 1月 1日 至2024年 12月 31日 计划召开的会议。

②单次会议:指为贯彻执行相关决策部署,解决重大科学或技术问题 ,

以及完成其他临时性重大任务等发起举办的高质量学术会议,单次会议应

为 2024年 1月 1日 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内计划召开的会议。

培训班、教学研讨会、各类庆典、周年纪念活动、表彰大会等不在本

次学术会议征集推荐范围之内。

被列入 2024年学会重点学术活动的项目将优先向省科协、中国科协

推荐。

二、申报截止日期 :

1.国 家级:2023年 10月 23~31日 ,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省 级:2023年 11月 9~30日 ,逾期不予受理。

凡拟申报 2023年继续教育项目的分支机构,请务必于规定申报日期

内完成网上申报,逾期网络将自动关闭,不再受理项目申报事宜。

三、填报要求 :

1.各分支机构填报国家级或省级继续教育项目时,务必同时填报《学

术会议计划申报表》。推荐重点学术活动计划的专业委员会请在
“
学术活

动计划表
”上勾选对应栏。

2.国家级、省级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请在完成网络填报后将纸质稿 (1

份 )送至学会秘书处。

3.所有申报国家级的项目视为同时申报省级项目,无需重复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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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联系人 :

江苏省中医药学会、江苏省针灸学会:李天赐、商璐 (025-86669019,

18051.)9736(D, 18915999711);

江 苏省 中西 医结合 学会 :宋 媛媛 、强雨叶 (025-86617284,

189159· 9.)736,18915999730)。

有关 2024年学术会议、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申报未尽事宜,务请来

电联系。

附件 :

1、 (国 中医药继教办发 〔2023〕 1号 ) “
关于申报 2024年度国家级中

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通知
”

2、 2024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表

3、 2024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备案项目申报表

4、 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表

5、 江苏省中医药、中西医结合、针灸学会学术会议计划申报表

6、 学术活动 (继续教育项目)申 报表填表要求及方法

7、 江苏中医药继续教育系统申报系统操作说明书

会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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